著作权授权代理协议
甲方（作者）：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乙方（授权代理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甲乙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就甲方委托乙方授权第三方使用甲方作品及甲方作品内的全部信息等相关事宜达成本代理协议。

1. 作品基本信息：
	作品名称
	作者
	版本

	
	
	

	
	
	

	
	
	


注：如授权作品版本为期刊/出版社已出版版本的，版本处需注明是否为已出版版本。
2. 甲方承诺，甲方对前述授权作品及作品内的全部信息有权做出本协议项下的授权。
3. [bookmark: _GoBack]甲方委托乙方将前述作品的著作权授权给中国人民大学建设的【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以下简称“哲社预印本”，网址：【】，名称变更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委托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代为上传作品、将甲方作品使用权授权给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与“哲社预印本”签署著作权许可声明相关协议等。
4. 为免疑义，甲方同意，乙方可授权“哲社预印本”在全球范围内非排他、不可撤销、永久、免费使用甲方作品，分发、传播甲方作品，以及将甲方作品再许可或转授权给其他第三方的权利。
5. 甲方保证，乙方以及乙方授权的“哲社预印本”在行使本协议约定的权利时，不会损害著作权人或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性权益，亦不会遭受著作权人或任何第三方的纠纷或诉讼。乙方以及乙方授权的“哲社预印本”行使本协议约定的权利，无须另行获得著作权人或第三方的许可且无须向著作权人或第三方支付任何费用。
6. 如著作权人或任何第三方因乙方以及“哲社预印本”正常行使根据本协议的任何权利而向乙方以及“哲社预印本”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所产生的一切诉讼、纠纷均由甲方负责解决并赔偿乙方以及“哲社预印本”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7. 其他：                                               
8.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以下为签字页）
甲方：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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